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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訊綁殺勞   

.I 部長 

律師公會派員旁聽 

(
滿
地
可
加
拿
大
就
電)
古
壁
省
律
師 

工
曹
，
己 
to要
我
派
出
丁M
旁
聰
貝
，
參
加 

拉
缽
被
綁
架
及
遭
殺*
審
裏
，
因
此
生
被
吿 

慮
斯
，
拒
絶
替
日
已
找
尊
辯
加
律
師
。 

• 

法
官
尼
高
士
在
法
起
上
官
稱
，
他
已8
 

一
求
該
公
留
卞
席
，
派
出
一
名
旁
聽
貝
，
至
法 

庭
聆
舔
審.，公
進
行
，
該
旁
煦
員
必
須
是
法
庭 

万
面A
員
，
但
办
有
權
替
闪
犯
發
表
談
話
。
、 

盧
融
爲
四
包
被
控
綁
架
已
故
古
雙
皆
勞 

工
部 S
 
枚
林
四
跛
吿
之 
一
。

他
任
法
庭
上
曾
謂
各
法
律
人
員
爲
「
妓 

女
」
，
被
法
貯
驅
逐
出
庭
，
辯
護
律
師
亦
要 

求
不
繼
績
稜
被
吿
辯
護
，
此
案
己
押
後
審
訊 

中央提出淸汚氣法 

國會昨已肯讀通過 

(
鼠•
太
瓦
訊
)
經
四
年
延
遅
後
，
中
央
， 

政
府
已
正 
5A提
出
淸
除
汚
氣
法
案
，
估
計
在 

加
國
内
，
由
於
汚
氣
兼
健
康
與
財
物
損
失
上 

，
每
年
要
使
每
-
加
拿
大
人
耗
费
七
十
五
元 

此 - 
淸
潔
空
绢
很
整
由
環
境
部
長
戴
衛 

七
提
"
，
目
前
巳
作
为
讀
，

法
家
內
，
指 

出
犯
例
者
，
可
械
罰
款
二
十
萬
元
或
毎
日
五 

仟
元
，該

法
案
如
凹
通
過
後
、可
使
巾
央
政
府 

有
播
点
理
斉
省
內
汚
氣
間
題"

1

. 

但
戴
衛
士
指
冲
，
相
信
中
央
政
府
不
會 

直
接
干
渉
各
首
再
氣
間
題
，何
爲
各
省
皆
設 

有
淸
除
汚
統
部
門
。

，

卑詩省貿易展覽會 

施行合法推售彩票 

(
雲
訊
)
卑
詩
國
際
貿
易
展
覧
會
繕
言 

1
指
卅
展
覧
會
己
度
當
局
批
准
，
在
六
月
時 

的4-

日
展
覧
會
上
，
而
各
參
觀
苕
推
售
彩
票 

，
德
H
号
抽
出
獎
品
。

展
覽
會
根
據
獎
品
條
例
下
，
於
去
年
十 

二
月
時
lrIJa
 
局
、提
出
推
售
彩
票
的̂
 求 

9  
當 
， 

時
極
察
總
長
任
宣
佈
巾
，
指
".
此
極
彩
爵
獎
. 

金
不
他
超
過 £
上
元
。

雲
埠
貿
易
局
總
經
理
辱
利
士
指
凶
，
展 

實
會

：2

H
獎
品
在
此
數
字
範
圍
。- 

展
覧
會
中
獎
品
有
十
硝
外
國
汽
車
，
加 

匕
中
人
免
費
出
外
辰
行
機
票
，
摩
利
士
拒
縫 

指 
-H彩
票
詳
細
内
容
。

傳加拿大廣播公司 

排除外國晋砌聞員， 

(
奥
太
瓦
加
拿
上
社
電)
前
加
拿
大
首 

相
戴
芬
碧
架
，•要
求
政
府
調
査
外
間
一
報
導 

，
指
加
拿
大
廣
播
公
司
，
正
企
圖
消
除
升
新 

聞
部
門
內 
非
如
拿
大
人.聲
音
的
份
子
。 

戴
芬
碧
架
在
一
卜
議
院
中
指
出
‘傩/
悉 

此 
一 
行
動
，
日
標
代
一
該
公
司
駐
奧
太
瓦
特
派 

貿
哥s
土
達&
多
朋
犀
特
派
員
當
奴
笙
兩
人 

上
。

Th

dt位
収
首
相
又 

13，
如
該
公
司
欲
進
行 

淸
除
異
己
行
動
，
何
不
淸
除
該
公
司
在
廣
播 

系
統
中
不
良
情
况

H
理
首
相
沙
皮
答
稱
，
不
管
戴
芬
碧
架

的


